余中医字〔2025〕60号

新余市中医院关于修订《新余市中医院无烟医院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我院为无烟医院，为更好地开展控烟活动，营造良好的医疗和工作环境，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公共场所严禁吸烟的规定》，结合健康促进医院创建标准及要求，现修订《新余市中医院无烟医院实施方案》，请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余市中医院

2025年12月09日

新余市中医院无烟医院实施方案

一、成立“无烟医院”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黎源、王元安

副组长：傅建平

成  员：廖素梅、胡建斌、郭剑波、张春兰、宋士华、袁德胜以及各职能科室主任、临床科室主任及护士长。

领导小组下设控烟办公室，挂靠公共卫生科，由廖素梅同志担任控烟办主任。
职责：

1.组长全面负责全院控烟工作管理。

2.副组长全面负责医院控烟工作实施方案的落实管理。

3.成员按《新余市中医院无烟医院实施方案》，负责管辖区域内的控烟工作管理，并且落实到位。

4.控烟办主任负责做好控烟工作台账。

二、成立“无烟医院”考核小组

组  长：傅建平

副组长：廖素梅

成  员：胡建斌、宋士华、张春兰、袁德胜、郭剑波

职  责：

1.每月月底,考核小组成员，按本方案中的《新余市中医院无烟科室检查评估标准》的各条款，对全院各科室控烟工作进行全面检查考核，由公共卫生科负责人及时将全院控烟检查考核的情况向院领导汇报，并在院周会上通报奖罚情况以及需要持续整改的问题。

三、实施办法

（一）管理措施

1.全院各科室科主任、护士长或科室负责人为所管辖区域内的责任人，负责本区域内的控烟管理工作，并有控烟巡查记录，每月按《新余市中医院无烟科室检查评估标准》进行自查，每季度组织科室员工进行控烟知识培训，留好培训资料，科主任、护士长要确保所管辖区域内控烟各项工作落实到位（见附表）。

新余市中医院无烟科室检查考核评估标准

	项目
	评估标准

	一、科室成立控烟监督小组，将无烟科室建设纳入本科室工作计划10分
	1.本科室有控烟监督小组，职责明确（2分，科主任担任得2分，护士长担任得1分）

2.科室人人参与控烟工作，职责明确（3分）

3.将控烟工作纳入本科室的工作计划（2分）

4.本科室科主任不吸烟（3分）

	二、建立健全控烟考评奖惩制度4分
	1.本科室有控烟考评奖惩制度（1分）

2.有控烟考评奖惩标准（1分）

3.有控烟考试奖惩记录（2分）

	三、所属区域有明显的禁烟标识，室内完全禁烟40分
	1.本科室所有建筑物的入口处有清晰明显的禁止吸烟提示（9分，每少1个扣4分）

2.本科室所属管辖区域的等候厅、会议室、厕所、走廊、电梯、楼梯、病房、诊室、办公室等区域内有明显的禁烟标识（10分，缺1处扣2分）

3.本科室内场所完全禁止吸烟（21分，每发现1个烟头、烟具扣1分，发现吸烟者1次扣2分。每发现1个工作人员在院内吸烟扣5分，医务人员穿工作服吸烟扣21分）

	四、设有控烟监督和巡查员8分
	1.科室内设有控烟监督员（或劝导员）、巡查员（2分）

2.对控烟监督员和巡查员进行相关培训，并有培训记录（3分），有定期监督、巡查记录（3分）

	五、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和教育8分
	1.有一定数量和种类的控烟宣传材料（4分，如科内展板、宣传栏、海报、折页、标语等至少4种，少1种扣1分）

2.有科室控烟宣传活动（4分，如讲座、咨询活动等，至少4次，少1次扣2分）

	六、明确规定全体职工负有劝阻吸烟的责任和义务13分
	1.有对职工进行控烟知识培训（包括劝阻技巧等），并有培训等记录（4分）

2.有劝阻工作相关制度（4分）

3.工作人员发现吸烟者及时劝阻（5分，有工作人员在场的吸烟行为未被劝阻扣5分）

	七、鼓励和帮助吸烟职工戒烟5分
	1.掌握科室所有员工吸烟情况（2分）

2.对员工提供戒烟帮助（3分，提供科室戒烟知识培训、提供戒烟门诊和热线服务等各种帮助、科主任及护士长未掌握扣2分）

	八、医务人员掌握控烟知识、方法和技巧，对吸烟者至少提供简短的劝阻和戒烟指导12分
	1.相关科室工作人员了解吸烟的危害和戒烟的益处（2分）

2.相关科室的医生掌握戒烟方法和技巧（4分，相关任何形式培训或有关资料即可）

3.医生询问门诊、在院病人的吸烟史：对其中的吸烟者进行简短戒烟干预并有记录（4分，门诊或住院病人各2分，查门诊和住院病历各2分，有咨询吸烟史或提出戒烟建议记录）

4.各科室的监控医生和监控护士、清洁工为控烟巡查员，护士长负责对清洁工的控烟巡查的监督管理（2分，不到位扣2分）

	总分（100分）
	考核得分：    

	说明：
a.评分表为100分，达标分为80分，低于80分视为不合格。
b.第一至八项标准中有1项为0分，即视为不达标。


2.科室控烟包干区划分原则上参照科室卫生包干区，每个科室负责本科室平层范围以及下楼步梯和电梯厅控烟巡查，一楼科室负责本平层区域，住院部一楼由总务科牵头安排科室负责控烟巡查，住院部二楼由质控科牵头安排科室负责控烟巡查，门诊导医负责门诊一楼和二楼大厅，门诊3楼17区行政科室由党政办牵头安排科室控烟巡査，门诊3楼15区行政科室由院感科牵头安排科室控烟巡查，门诊诊室门口由该诊室医师负责，其余场所如:门诊三楼、四楼大厅、地下停车场、所有电梯及下楼步梯、院内马路、草坪由物业公司负责。精神科负责精神科大楼及院子内控烟管理；行政科室负责医院大院子内一楼所有区域控烟巡查，责任划分区详见余中医字【2025】26号文件《新余市中医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精神文明建设指数测评工作的通知》中附件1各楼层责任划分明细图。

3.医院每月抽调“无烟医院”考核小组成员，按《新余市中医院无烟医院实施方案》中的《新余市中医院无烟科室检查评估标准》考核标准进行实地检查考核，考核成绩汇总，年终根据考核成绩进行奖惩。

（二）控烟监督员、巡查员、各类人员等在控烟工作中的职责

1.控烟监督员职责：

（1）科室成立控烟监督小组，临床科室各设一名医生和护理

人员为控烟监督员，其它科室设控烟监督员一名，控烟监督员在科室负责人的领导下，负责本科室管辖区域内的控烟监督，劝阻吸烟行为，并配合科室负责人一起监督保洁员的控烟巡查工作，做好控烟工作中的相关记录。

（2）控烟监督员应配合科室负责人，组织科室人员参加医院或本科室举办的控烟知识培训。

（3）住院医师遇到吸烟患者时，应对患者进行戒烟劝导，并在住院病历中有简短戒烟干预记录。

2.控烟巡查员职责：

（1）科室保洁员为控烟巡查员，负责本科室管辖区域内的控烟巡查，看到烟头、烟具及时清理，发现吸烟行为及时劝阻，劝阻无效及时告诉护士长或控烟监督员，加强控烟劝阻力量。

（2）保洁员应参加本科室举行的“劝阻吸烟技巧”和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知识培训，在控烟监督员的指导下，能熟练运用上述技巧和宣教知识进行控烟劝阻和宣传。

（3）在科室负责人领导下，总务科的参与下，保洁员不得违背上述管理要求，否则按相关处罚办法进行管理。

3.医院各类人员在控烟中的职责：

（1）科主任和护士长或科室负责人为本科室控烟监督小组组

长和副组长，负责本科室的控烟工作，使控烟各项工作管理落到实处。

（2）控烟工作全院人人有责，任何员工都应遵守《新余市中医院无烟医院实施方案》和《新余市中医院无烟科室检查考核评估标准》的各项控烟相关管理条款。

（3）医院内各类人员必须参加医院和科室组织的控烟知识培训，日常工作中，对病人或家属进行劝阻吸烟和控烟的知识宣传。人人都是义务控烟员，任何场所、任何时候，一经发现地上有烟头，都有责任和义务即刻拾起，确定烟头熄灭后丢弃在生活垃圾桶内。一经发现有病人和家属吸烟都应即刻劝阻，否则按本方案相关管理条款进行处罚管理。

（4）领导成员一律不吸烟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，如在工作场所发现本院员工吸烟按本方案相关条款进行处罚。

（5）医生询问门诊、住院病人吸烟史，对其中的吸烟者进行简短戒烟干预并有记录（记在门诊或住院病历上），如患者有戒烟需求，劝导病人到戒烟门诊进行戒烟。控烟监督员负责督促本科室医师完成此项工作。

（三）奖罚办法
1.每月考核分数低于80分的视为不合格，不合格的责任科室，扣当月绩效奖300元。

2.考核发现一处场所有烟头、烟具，罚款10元，工作人员看到患者或家属吸烟的行为未进行劝阻的，每发现一次对工作人员罚款100元。每年控烟考核各科室分数排序评选无烟科室，前三名分别给于绩效奖励300元、200元、100元。

3.在医院控烟检查考核中，发现工作人员在工作场所吸烟罚款200元；在上级部门控烟检查中（包括明查暗访），发现工作人员在非吸烟区吸烟，每次罚款1000元,在“创文明城市”或“创卫生城市”检查中，出现类似行为，且对全市创建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经济处罚加倍，并处以待岗一个月，待岗期间在医院做控烟巡查员工作，待岗期间仅发放基本生活费。

4.医生未对吸烟患者进行简短戒烟干预记录（病历中），一经查出，对经管医师罚款100元/例。

5.以上罚金均在当月奖金中扣除，科主任和护士长受连带管理责任，按罚金的30%追究。

6.食堂、医院小卖部不得出售烟草制品，发现出售烟草制品一次罚款500元，第二次发现罚款1000元，屡次出售给予重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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